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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制定必要性和起草过程
　　《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今年8月5日颁布，1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推动《办法》落地实施，将《办法》中的原则性条款细化为实操准则，进一步规范维修资金全流程管理，保障资金安全与业主合法权益，我局多次组织调研论证，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学习借鉴北京、广州等外地市管理经验并结合我市维修资金管理实际，草拟了《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细则》）。
2、 主要内容
《细则》共计6章34条，主要包括总则、交存、使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方面内容。
（1） 厘清部门职责（第四条至第六条）
为进一步厘清明确部门职能，《细则》第四、五条规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财政、审计、不动产登记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维修资金相关工作，层次分明，权责清晰。第六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规定职责做好本辖区内维修资金相关工作，形成管理合力。
（2） 明确交存时点（第七至第八条）
《细则》明确了维修资金交存时点，由业主在办理房屋交付手续前，将首期维修资金一次性足额存入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开立的维修资金专户，确保应交尽交；同时规定开发建设单位不得代收代交，避免资金挪用风险。
（3） 细化续交及划转自管程序（第九至第十二条）
《细则》规定了业主分户账账面余额不足首期维修资金金额百分之三十的应当续交，细化了续交程序；此外，明确了维修资金退款、划转业主大会自管的程序。
（四）规范维修资金使用有关问题（第十五条至第二十五条）
《细则》规定了维修资金使用的分摊原则，明确尚未售出的物业，由建设单位按照面积比例分摊；厘清了维修资金使用申请人顺序；细化了维修资金申请使用流程以及六种不同程序对应的申请材料。
（5） 加强监督管理（第二十六第二十九条）
为加强对资金的管理，《细则》规定了市维修资金中心及区住建部门受理业务应当严格按规范办理、严格执行办理时限；明确建立维修资金公示制度，确保资金安全及业主信息安全，保障业主知情权。
（六）设置相应法律责任（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二条）
对申请人申请维修资金未及时用于维修、未按规定进行公示或者侵占、挪用等违法行为，《细则》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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